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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特首 

董建華先生： 
 

       多謝您多年來的支持！ 這一切由社會不公引發的一連串的對抗仍在加深，

社會上對“問責制”都寄以厚望，而在下對“官司纏身”的親身經歷史然，更寄

望“問責制”之後特首能夠回手整頓劇變衰敗中的法官界，在下將亳不保留地并

不存偏見地向特首閣下提供真實典例！ 
 

      今天，在下真實地以悲憤、感慨的心情表達了這一不滿後，首先不僅要向特

首閣下喜相告并套用朱總的概嘆話：“這世界好人确實少⋯”，尊敬的特首，在

下可以保証好人絕不會讓您白做！ 
 

首先要交代先談及在人類史上 9.11 布殊采納香港人的“航空安全三措施”

專利方案一事，打敗邪惡拉登為我港人可以大言無愧！遺憾的是被當成了交易籌

碼！為香港人更為在下的權益，乘終審院剝奪在下在 FAMV1/2002 一案的當然的上

訴權利的刺激，在 4-5 月份向全港各界發出數拾萬份 Email 並世界各業帶出佐布

殊采納香港人的“航空安全三措施”專利不為人知的這一被出賣被壓制的信息！

請原諒這無可奈何的行動(附件-a)，希望言論自由并不會影響政府管治的威望，

更可令政府認真地考慮起用合適首席人選堅持法治以實現管治理念共識！  
 

另特首閣下又肯定記得 2001 年 12 月 9 日的那封信，在下提到了“⋯..在下

另有一足可以提高人類壽命平均 10 年以上重大發明的應用已推理成功，可以早日

完成”，現特此喜告特首閣下，所說的發明應用意外成功！  
 

請怒在下以被壓制不滿的心情指出，“航空安全三措施”專利並非偶然的智

慧！而今，找到了簡易的返老還童之術還將亦係我哋港人！現付去兩張像片為

証，這就是前述發明的意外收獲，如果說可以讓人長壽 10 年，難以証明，或者人

本來就係咁長命！頭發在短短的兩個月之內由白變灰的這種生理變化確認應用發

明的可靠性及前景。 
 

在下的白發自 47 歲(4 年前)那年開始兩額邊不染就顯得殘不忍睹！自今年 6

月上旬開始，在下親自初試還童之術，2002年 6月 18日理發後便不再染發了，竟
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2002 年 7 月上旬開始發覺白發變灰，至今不到兩個月的

時間，白發全部變灰，返黑指日可待！生理的反映年青化并無須任何激素“誘發”

且终生了一种日用工具產品，因功效成績顯著可造就一個全新而持久健康性產品

行業，如果能夠賦以專利條件規定或專利費調節津貼在香港制造生產，那么將對

本港就業及整個金融形勢一夜改觀！但目前只在設想中，但相信只有政府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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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配合及確保特別是防止國內方面的侵權才能確保香港的制造中心地位！因此隨

時歡迎有關部門隨時派員取頭發定真假及血液樣品化驗查激素等是必須的。 
 

因為“航空安全措施” 專利方案不幸卷入政治交易前車可監，所以本項專利

必須全球所有國家同日注冊再爆光，而在下又必須在無聊的訟案纏身中脫身，將

時間灌注建立一整套全新的醫學理論及為工業產品精良實用化，在無聊的訟案纏

身中脫身只須秉公辦案或花錢找個名大狀代表作訟，但都須財不菲！又因為在下 

的工廠已被張高麗拍買多年，買下全球的專利費用不少及完善理論也涉及不少生

化實驗，并同時大量推出　生產品的準備，又沒有一件訟案得到公平的賠償處

理，在下以儲備養家十年廿載都不成問題，但如此重大的商業動作便力有所不

逮，除非縮小期望分段出讓專利及商標，那么談不上有整體的社會利益并惠及就

業。因此借電訊管理局近期介入電訊盈科截斷我寬頻上網線事件之機經李澤楷先

生正式向李嘉誠先生尋求支持而投石問路(附件二 a-b)，但這一切尚在計划及思

索中是否現實有待進一步探討，亦準備約會呂明華先生探討政府可介入的程度，

現唯一不變的事實是白發一去不返及“官司纏身”仍無從冤訴，如下的事實令人

痛心，法官一個比一個狼，違法技倆層出不窮，官官相護成風，法官違法掩飾在

不能插手禁止或干預以維護司法獨立之基本原則的幌子下，法官紀律不嚴，首席

法官之位如同虛設，8月 5 日(附件三 g)給李國能的信雖作出佐回調，會否喚醒

首席法官公正處理？在下冇咩期望！除非閣下下定決心整頓司法界，恕在下直

言，腐敗的程度已與國內的司法睇齊！ 
 

例如，HCA9585/1999 一案，梁紹中首席三位上訴庭大法官的判決，原訴庭

張舉能(為前深圳市書記張高麗同鄉)暫委法官，在 7月 12 日聆訊增加 1日証人

時間的申請中無故引導對答，當發覺被告人一面倒敗訴絕冇走雞，即庭以準備好

的判詞宣讀推翻上訴庭判决，明知無權但都一意孤行，違紀亂法開創腐敗先例！

梁紹中首席又不同意根據 Cap. 4A 第 59 號第 14 號(3)&(13)提出的上訴(附件三

f)實為不便處理，案件無奈排為 CACV 318/ 2002 再次進入漫長的上訴程序，如

此長時期的拖延令証人的保持產生困難，對原告人絕對是不公正的！另從附件三

中兩位首席法官有允許下屬法官犯上駁回命令的雅量，張舉能法官的棄常行為顯

然在默許中，張舉能法官的行為肯定不會受到紀律處分。 
 

     更嚴重的違紀亂法更荒謬一鳴驚人的還是土地審裁處德行更劣的黃一鳴暫

委法官！彈劾申請在所難免(另頁)，案情源於簡述如下： 
 

土地審裁處一案的產生源於有一官塘民政暑主任維護下的官塘永興工業大廈

業委會在大廈裝修工程上的貪污案的投訴，但亦已止於 2001 年 3 月 27 日最後的 

投訴文件(附件四 a)！但有官塘民政暑主任為後台的被投訴人的大廈業委會主席

并無聞者戒足，非法私自出租工業大廈天台事小，所裝置的 100w 功率手機發射天

線距 13/F 電梯口不到 3米的地方，附件四 b顯示強列的輻射危及健康，附件四 c-d

顯示向電訊管理局投訴後輻射測試被是在關閉發射台的情況之下的測驗！附件四

f.對照附件四 d  的手稿顯示電訊管理局抹去事實測驗報告帳草管人命，令人心灰

意冷！因此在強烈的証據下無可選擇地要控告大廈業委會，因此由 13/F 有七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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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使用者授權對之作訟。因此產生了土地審裁處 LDBM61/2002 一案。 
 

附件五的來往書信文件顯示了區域法院潘敏琦首席法官忽視大量證據確鑿的

情況下，潘敏琦首席法官的回信從來不接觸所列出的事實分辯是非，不會對審訊

是否合法說一聲 yes / no！她不論下屬法官如何違反司法公正違反司法程序都
好，一律扮盲說教，將之掩飾在不能插手禁止或干預以維護司法獨立之基本原則

的恍子下！ 
 

而李國能首席法官更不尋常地將此申訴交由任懿君法官處理(附件六)，在下

因 HCA9827 / 2000 & HCA9174/2000兩案於 2001 年 8 月 27 日向李國能呈交對任　
君法官彈劾申請，李國能首席法官認收后至今近年未見以判詞選文駁回彈劾所列

事實，足見彈劾申請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及必要性，首席法官未作任何處理實屬

失職！現又將此申訴交由任懿君法官處理在行政手法上肯定安排不當令人不安！

并表現煩躁得來已經失去理智及缺乏文明風度！為何在對下屬如此明顯的違法行

為熟視無睹？HCA9585/1999 一案下級法官可隨便駁回上訴庭命令，怪事！若為暫

時消除外部壓力倘可說得過去，但黃一鳴非法提審一案純粹係本港內部事，冇晒

外來壓力啦！未知李國能首席法官是否安排 FAMV1/2002 重審，否則 如此雙重標

準怎都講唔通： 
 

1. 終審庭 FAMV1/2002 剝奪當然的上訴權理虧不重審，推說上訴委員會
的命令是最終判決，程序上不得重審！ 

 

2. LDBM61/2002 一案亦已是超越復期的最終判　，允許黃一鳴暫委法官
照審不誤，是否雙重標準？ 

 

尊敬的特首閣下，問責制肯定促進政府部門的管治理念的落實，但我們的司法

制度　存在有高度的混亂，三年一次任期的首席法官的角式十分重要，法官不是

當然的統治者，人治與法治只在一線之差，黃一鳴暫委法官十分典型，冇嚴厲法

官紀律，社會腐敗將進一步擴散，希望特首優先并緊急處理。  
 

謹此！ 

 

                                             日昌電業公司 

林哲民  
                                        2002 年 8月 7日 
 

 

 

 

 
 
 
 
 



2002 年 8月 7日 致信董特首 附件目錄 
 

附件一 
 

序 內容簡介 日期 頁數

a 求助國際社會 26-5-2002 3 

b 不幸廠商求助 25-5-2002 3 

附件二 
 

序 內容簡介 日期 頁數

a 致電訊盈科客　關注處陸秀嫻經理 18-07-2002 2 

b 致電訊盈科李澤楷先生 29-07-2002 1 
 

 

附件三 
 

序 內容簡介 日期 頁數

a 梁紹中、胡國興、張澤祐三大法官命令 18-12-2001 2 

b 林哲民因被告人增加証人傳票申請增加多一天聆訊時間 09-7-2002 1 

c 張舉能暫委法官乘機下令修改上訴庭命令 12-07-2002 2 

d 林哲民向上訴庭申請簡易上訴傳票 被拒 15-07-2002 1 

e 林哲民要求梁紹中首席根據命令指示張舉能重審並執行 

上訴庭命令 
16-07-2002 1 

f 司法機構政務長代梁紹中首席拒絕，理由是該命令不是廣泛
性可針原訟庭對每一個的上訴？！ 

26-07-2002 1 

g 要求李國能首席 糾正 高院的錯誤！ 05-8-2002 1 

 

附件四 

序 內容簡介 日期 頁數

a  投訴止於最後致特首辦公室及行政局成員一信 27-3-2001 1 

b 輻射 危害　康報導多多    

c 致電訊管理局 Director-General姚先生抗議草管人命 26-2-2002 1 

d 距行人通道不足 3米處安裝 100w 發射功率發射天線， 

電訊管理局現場測試草　証實“通水”關閉發射機 
26-2-2002 2 

e 電訊管理局無法回答關閉發射機測試草稿的事實又不安排 

將發射天線升高減少輻射 
引發  索償聲請書 

26-3-2002 7 

f 電訊管理局緊急推出數據刪除關閉發射機測試草稿 

我們的官員草管人命太不應該了！   
28-3-2002 7 

 
 

 

 

 



 

2002 年 8 月 5 日 致信董建華先生 附件目錄 
 

附件五 

 

序 內容簡介 日期 頁數

a  致梁紹中首席法官 22-6-2002 2 

b 再致梁紹中首席法官 24-7-2002 1 

c 高院司法常務官回復將個案轉區域法院首席法官處理！25-6-2002 1 

d 區域法院潘敏琦首席法官代梁紹中首席法官處理！02-7-2002 1 

e 致區域法院潘敏琦首席法官要求緊急處理 03-7-2002 1 

f 潘敏琦首席法官迴避對黃一鳴暫委法官是否違法作答05-7-2002 1 

g 駁斥潘敏琦首席法官迴避關健的問題焦點 06-7-2002 1 

h 致區域法院潘敏琦首席法官要求緊急處理 15-7-2002 1 

i 黃一鳴暫委法官違法備忘錄 15-7-2002 3 

j 潘敏琦首席法官復信繼續以“正常的司法程序”玩！23-7-2002 1 

k 復核申請(29-7-2002 附件) 23-7-2002 2 

l 致區域法院潘敏琦首席法官 29-7-2002 1 

 

 

 

附件六 

 

 

 
 
 
 

序 內容簡介 日期 頁數

a 申請彈劾任懿君法官及認收 27-08-2002 3 

b FAMV 1/2002 一案李國能授意重審受坐挫 重新致雖函 21-06-2002  

c 向李國能首席法官要求緊急處理 22-6-2002 2 

d 向李國能首席法官重申要求 24-6-2002 1 

e 司法政務長認收 18-7-2002 1 

f 司法政務長 25-7-2002 1 

    


